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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一一60159756015975
09510951一一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李宗斌：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卫分行诉
被告李宗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一、依
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94600元、利息6017.72
元、罚息36988.43元，本息合计137606.15元（截至2022年8月
17日）,剩余贷款利息计至贷款本息结清之日止；二、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实现债权而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律师费等。现向你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6时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宁夏博泰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2023）宁0121民初273号原告张强与被告宁夏博泰
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宁夏鑫和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养老保险待
遇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
初2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宁夏博泰行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张强补缴的养老保险费
12114.60元及利息1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博泰行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综合审判庭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田彦梅：

本院受理的李小阳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2 民初
81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
1.准予原告李小阳与被告田彦花离
婚；2.婚生长子李佳祺、次子李佳
伟、三子李佳瑞、四子李佳轩均随
原告李小阳生活，抚养费原告李小
阳自行负担；3.驳回原告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元，原告李
小阳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前来本院西安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海原县人民法院

江苏弘越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周瑞军诉被告江苏弘越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
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工资 2331元、带班费
350元，共计 2681元；2.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 3日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海原县
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832号

王睿洁：

本院受理原告聂婷婷诉被告王睿洁合伙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偿还原告投资款 13500元，利息 8840元（自 2019年 4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1日共计 34个月，以 13500元为基数按照民间
借贷月息 2分计算）,共计 21840元。之后利息以被告欠款为基数
按月息 2分计算至实际付清为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开庭传票、变更诉讼程序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万玉宝：

本院受理原告矫健与被告万玉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
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
136054.25元，其中借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 36054.25元（自 2015年 2
月6日暂计算至2023年4月10日，共计2986天）；2.本案诉讼费等由被
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5民初
1694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庭审程序中当事人须知、人民检察院申诉告
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2023年 7月 24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七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6113号

柳玉太：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阳与被告柳玉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611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柳玉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陈阳偿还借款11465元，并自2022年9月2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利
息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案件受理费 92元，公告费 600元，合
计692元，由被告柳玉太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西湖
人民法庭205办公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唐艳（曾用名：唐楠）：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海
支行与被告唐艳（曾用名：唐楠）信用卡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桂仓：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王桂仓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
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万成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万成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
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会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吴会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
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1）宁0105破1号之一

2021年6月17日，本院裁定受理宁夏宁宏基
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23年5
月31日，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申请宣告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本院查明，根据宁夏瑞衡联合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本院所作出（2021）
宁 0105破 1号之一民事裁定书所确认的无异议
债权表，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符合
破产原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 2023年 5
月 31日裁定宣告宁夏宁宏基耐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破产。特此公告。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涛：

本院受理上诉人狮桥融资租赁
（中国）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金元新
及原审第三人杨涛物权保护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 民终 19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00元、
公告费 600元，均由上诉人狮桥融资
租赁（中国）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事第二
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1401号

饶占红：

本院受理原告张会、王琪利、杨旭东与被告饶占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1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饶占红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张会、王琪利、杨旭东劳务费
50万元；并以 50万元为基数，按照 3.65%计息，支付 2023年 3月 16日至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张会、王琪利、杨旭东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406元、保全费 3859元、公告费 600元，三项合计 14865元，由原告张会、王琪利、
杨旭东负担 3615元，被告饶占红负担 1125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西郊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周万：

本院受理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
周万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81民初 11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周万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
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9000元、支付利息
16415.22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3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周万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崇兴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杨世军：

本院受理原告马钧灵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40000元；
2.判令被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4.9%/
年计算支付上述借款利息共计 35280元（40000元×
4.9%×6年×3倍=3528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西吉县人民法院

田保：

本院受理原告王保奎与被告田保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521民初 7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田保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王保奎
枸杞款 66500元；二、驳回原告王保奎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 2678元，由原告王保奎负担
1180元，被告田保负担 1498元。公告费 480元，
由被告田保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宁安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1435号

宁夏顺达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泸州市天拓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夏华林轩
商贸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宁夏顺达祥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
民终 1435号案件的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公告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 204法庭进行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大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王大鹏偿还原告贷款本金
60000元，利息 5947.62元（利息算至 2023年 5月 10日，之后产生
的贷款利息原告继续主张）合计 65947.62元，并承担实际还清
贷款前的全部利息；2.案件诉讼费用及其他各项费用全部由被
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
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和艳清：

本院受理原告陈全财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菜款
51652元，期间资金占用利息 7135.7元【以一年期 LPR（3.65%），
加计 50%，从欠条出具之日（2020年 8月 23日）暂计算至起诉日
（2023年 3月 2日）,共计 921天，51652元×3.65%/365天×1.5×921
天=7135.7元，后续利息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案件受理费由
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
传票等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宁县人民法院第十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焦平：

本院受理原告徐香梅与被告焦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
5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焦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徐香梅借款本金8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焦
平负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望
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余风虎：

本院受理原告马有兰与被告余风虎离婚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决：1.判令原告与被告离婚；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2023）宁 0121民初 1619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检察院监督指南及廉政监督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望远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
放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炳政、高素兰：

本院受理原告何风琴诉被告李炳政、
高素兰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与举证
期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宁夏国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金鼎浩砼业有限公司
诉被告宁夏国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简
易程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送达，答辩期
与举证期为送达期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法庭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张志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张
志远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
1385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张志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支付理赔款59673.97元
及逾期保险4337.21元，并以上述保险理赔款及逾期保险费合计64011.18
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7%
支付自2022年2月7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资金占用损失；二、
驳回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06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752号

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从亮：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平与被告宁夏椒投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李从亮、王永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判令三被告支付原告萝卜款82500元
（165吨×5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 40
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3804号

万明举、张文兰：

原告胡卫、章波与被告王军、万明举、
张文兰追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作出
（2023）宁 0104民初 3804号民事判决，判
决：一、被告王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偿还原告胡卫、章波代偿款69381.99元；
二、被告万明举、张文兰对原告胡卫、章波
向被告王军追偿后不能受偿部分分别承担
四分之一的清偿责任。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04民
初380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7
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064号

马进军、郭青珍：

本院受理的马玉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马进军向原告偿还摩托车车款本息 9345元，其
中货款本金 3800元，逾期付款利息 5545元（自 2013年 3月 24
日起至2022年12月6日：3800元×3.85%÷365天×3459天×4倍=
5545元；2022年 12月 6日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期间艾娜的
逾期利息按照年利率3.85%的标准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恩育堂早教中心：

本院受理的原告许咏与被告银川市兴庆区恩育堂早教
中心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2335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被告银川市兴庆区恩
育堂早教中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许咏支付
劳动工资4042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银川市兴庆区恩育堂早教中心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702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

原告宁夏众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国美电器
银川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3323号民事判决书，判令：
一、被告国美电器银川电器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原告宁夏众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43000元，并按照年利率 3.85%支付工程款 43000元自 2021
年7月1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
告宁夏众安消防安全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975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275元，由被告国美电器
银川电器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1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856号

杨立清：

本院受理的银川市兴庆区金太行石材经销部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
货款 6300元，并自 2022年 4月 4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利
率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2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848号

王斌：

本院受理的李伟男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
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754500元；
2.依法判令被告按年利率 12%向原告支付至诉讼之
日利息 47265 元，并继续承担本金还清之日止的利
息；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963号

杨千：

本院受理的银川兴庆区鲜佳惠果蔬店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蔬
菜款 113474元，承担逾期付款利息 20425元（按年息 6%，
自 2020年 1月 23日开始，暂计算至 2023年 1月 23日，合
计 36个月，判至实际付款日），合计 133899元；2.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
上午 9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振：

本院受理原告周小亮与被告张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
告周小亮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16000元，并
支付资金占用利息329.31元（以16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9
月11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暂计算至2023年4月1日），之后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保全费等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书记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王来国、李文成、王佳：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正捷工贸有限公
司与被告王来国、李文成、王佳、王永车辆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
决：被告王来国、李文成、王永、王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银川正
捷工贸有限公司剩余租赁费 181510元。
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 2585号民事判
决书。王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要
求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因你们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及
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804室领取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逾期
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施栋：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村民
委员会与被告宁夏天地缘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施栋土地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掌政镇洼路村村民
委员会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欠付土地及大棚租金 665848元；2.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欠付土地地租差价 16100元；3.逾期付款违约金
26595.97元（按日利率千分之一的标准计算自 2022年 10月 30日至
2022年12月8日，实际计算至被告付款之日止）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鑫杰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
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湖北金巢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宁夏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
二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22000元；2.判令二被告向原告支
付违约金 3210元；3.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因你公
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530号

高治会：

本院受理原告吕保庆与被告高治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4530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高治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吕宝庆货款
28017元及利息（以28017元为基准，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23年4月
6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94
元，由原告吕保庆负担 151元，由被告高治会负担 543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高治会负担。被告高治会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大新
法庭21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2023）宁 04
民初 7号原告郑一族诉被
告宁夏粮食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固原鼎新房地产有
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4民初 7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办公
楼917办公室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52号

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张占平与被告宁夏汇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52号
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宁夏汇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将位于吴忠市红寺堡
区红寺堡镇罗山花园 2号商住楼 109号房屋产权转
移至原告张占平名下。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汇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